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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林晏瑄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92

傳真：03-3320515

電子信箱：www77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100305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、說明三 (376735100E_111003050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30501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1003050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

「多 元學習表現」項目積分審查實施計畫及「111學年度

桃連區 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國中端超額比序項目積分

對照表『多元學習表現』項目-『才藝表現』彙整一覽

表」各1份，請貴校依計畫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1年3月22日召開之「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

校 入學推動工作小組第3次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重要期程提醒如下：

(一)多元學習表現項目積分採計截止日期：111年5月13日(星

期五)。

(二)積分上傳截止日期：111年5月30日(星期一)。

(三)積分函報截止日期：111年5月31日(星期二)，請承辦人

下 載多元學習表現項目統計表(A16)核章掃描後，以電

子公 文形式函報本局並副知 111 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

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(桃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100024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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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倘因學生八大學習領域及格數變動，致畢業資格異動，

請國中端統一於111年6月6日(星期一)前函報本局修正並

副知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(桃

園市立南崁高級中等學校)。

(五)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關係教育部停辦

全國表演藝術類的比賽(全國學生舞蹈比賽、全國學生音

樂比賽、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及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

賽)，依據教育部110年3月17日臺教師(一)字第

1100039254號函：「有關108及109學年度『全國學生表

演藝術類競賽』決賽參賽資格證明書視同競賽『優等』

獎狀」，又依據本局110年3月23日入學推動委員會的決

議，其加分比 照全國賽優等（第二名）加7分，團體賽

則減半為3.5分。

三、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－國際性競賽及

全國性競賽參考項目，請參閱附件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(桃園美國學校、桃園市立文青國民中小學籌備處除外)、連江

縣立中山國民中學、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、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、連江

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、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111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(含附件)、連江縣政府教育處(含

附件)、本局秘書室(含附件)、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

件)、本局終身學習科(含附件)、本局體育保健科(含附件)、本局資訊及科技教

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學輔校安室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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